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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商業銀行落實「跨境理財通 2.0」優化服務 

為客戶帶來更廣闊的投資機遇及專享優惠 

 

香港，2024 年 3 月 1 日 – 上海商業銀行有限公司（「本行」）於 2024 年 2 月 26 日落實        

「跨境理財通 2.0」優化服務，為大灣區客戶提供更多類型的合資格理財產品，把握區內更廣

闊的投資機遇。 

 

為配合「跨境理財通 2.0」服務，由即日起至 2024年 6月 29日(「推廣期」)，本行推出「跨

境理財南／北向通客戶專享優惠」。「南向通」客戶可享基金認購優惠、定期存款特惠年利

率及活期存款優惠；而「北向通」客戶亦可享開戶迎新優惠。詳情請向本行職員查詢。 

 

上海商業銀行高級副總裁兼傳統銀行業務主管温偉文先生表示：「在落實『跨境理財通

2.0』優化後，本行為『南向通』客戶提供接近 300 隻合資格理財產品可供選擇，當中基金

種類包括股票基金、債券基金、多元資產基金及貨幣市場基金，涵蓋環球投資市場，為客戶

提供更多元化的產品選擇。本行會繼續把握大灣區機遇，期望陸續引入更多不同產品，滿足

投資者不同的理財需要。」 

 

本行與內地的上海銀行及台灣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一直攜手開創合力打造創富平台，至今已

超過二十年，一直秉持「三地上銀，一心為您」的理念，透過兩岸三地的策略聯盟及全球逾

400個網點，為個人及公司客戶提供一站式優質銀行服務，讓客戶盡享跨境理財優勢，滿足客

戶理財投資、消費支付及其他跨境等綜合金融服務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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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媒查詢：  

陳可弘先生  

企業傳訊部主管  

上海商業銀行有限公司  

電話：  2841 5050  傳真：  2526 8320 

電郵：  ernest.chan@shacombank.com.hk 



 

 

 

投資風險聲明： 

• 投資涉及風險。受有關條款及細則約束。本內容的任何資訊並非提供投資建議，並不構成對任何人士提出

任何交易的要約、邀請、建議或意見。在作出任何決定前，客戶請細閱相關文件以瞭解更多資料，包括但

不限於「跨境理財通」的相關風險 (包括但不限於額度限制、內地與香港市場有不同慣常做法、投資風險、

貨幣風險內地市場風險等)。 

• 本內容所述的產品未必適合所有客戶。客戶如對此資料或有關銷售文件有任何疑問，應就有關投資的法律、

法規、稅務、投資及財務可能產生的後果尋求獨立及專業的意見(包括本地及海外投資可能涉及的遺產稅及

紅利預扣稅及其他稅務責任等)，以確保客戶明白該等投資的性質及風險，從而考慮該等投資是否為適合客

戶的投資。 

• 基金投資風險：基金價格有時可能會非常波動。基金價格可升可跌，甚至變成毫無價值。買賣基金未必一

定能夠賺取利潤，反而可能會招致損失。投資附帶風險，過往業績並不代表將來的表現，基於巿場情況，

部分投資或不能即時變現。在決定作出任何投資前，客戶請細閱相關的基金銷售文件，以瞭解基金更多資

料，包括但不限於風險因素。客戶須謹慎考慮該基金是否適合客戶自身的財務狀況、投資經驗及目標。有

關基金之詳情，請參閱基金說明書。基金之認購須受現行監管規定及本行條款及細則所約束。本行分銷產

品發行人/基金管理公司的基金，而有關基金是產品發行人/基金管理公司而非本行的產品。對於本行與客戶

之間因銷售過程或處理有關交易而產生的合資格爭議（定義見金融糾紛調解計劃的金融糾紛調解的中心職

權範圍），本行將與客戶進行金融糾紛調解計劃程序；然而，對於有關產品的合約條款的任何爭議應由產

品發行人/基金管理公司與客戶直接解決。 

• 債券投資風險：債券投資並非銀行存款，且帶有風險，亦可能導致本金的損失。客戶應注意，投資於以非

本土貨幣結算的債券將受匯率波動的影響，可能導致本金出現虧損。除非其保證已列明於有關之章程中，

否則一般投資並未獲得本行的任何保證或擔保。債券價格有時可能會非常波動。債券價格可升可跌，甚至

變成毫無價值。買賣債券未必一定能夠賺取利潤，反而可能會招致損失。投資附帶風險，過往業績並不代

表將來的表現，本行並不保證債券存有二手市場，基於巿場情況，部分投資或不能即時變現。在決定作出

任何投資前，客戶請細閱相關的債券銷售文件，以瞭解更多資料，包括但不限於風險因素。 

• 此文件內容並未經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或香港的任何其他監管機構審核。 

• 匯率及有關人民幣貨幣的風險：外幣投資受匯率波動影響，可能帶來虧損風險。另外，如果產品以外幣訂

價或投資以其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計值的資產，持有人將要面對匯率波動的風險或受外匯管制或其他限

制，其收益或贖回產品的金額亦有機會減少。客戶應注意投資產品時的貨幣風險及如將外幣兌換為港幣或

其他外幣時，可能因外幣匯率變動而蒙受虧損。倘若投資產品涉及人民幣，將會以離岸人民幣報價。離岸

人民幣匯率可能較在岸人民幣匯率出現溢價或折讓，而且買賣差價可能較大。人民幣受制於匯率風險，人

民幣現時並非自由兌換貨幣。客戶可以通過銀行賬戶兌換人民幣，但需按有關監管機構不時作出的規定 (有

關要求將不時更改而毋須另行通知)、本行規定及/或當時人民幣頭寸情況及本行商業考慮辦理。 

 

重要事項： 

• 上海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銀行」)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並不屬於《銀行業條例》所指在香港的認可

機構，而且不受香港金融管理專員監管。上海銀行不能在香港經營銀行業務或接受存款業務。客戶就「北

向通」在上海銀行內的存款不受香港的存款保障計劃保障。上海銀行提供的投資產品未獲香港證券及期貨

事務監察委員會(「香港證監會」)認可及相關要約文件未經香港證監會審閱，投資者應就有關要約審慎行事。

本行不是上海銀行在香港的代理或代表。如需查詢上海銀行產品及服務，請致電(86) 21 66614500或瀏覽其

網站 www.bankofshanghai.com。 

• 以上部分資料乃本行根據監管機構最新發出的資訊所撰寫，僅供參考。「跨境理財通」服務受條款            

及細則約束，詳見《粵港澳大灣區跨境理財通計劃補充條款及風險披露》。 若客戶對「跨境理財通」        

北向通或南向通服務有任何意見，客戶可通過本行網站  「聯絡我們」一欄列明的渠道聯繫本行。              

客 戶 可 瀏 覽 香 港 金 融 管 理 局 的 網 頁 以 了 解 「 跨 境 理 財 通 」 的 資 訊  : 

https://www.hkma.gov.hk/chi/key-functions/international-financial-centre/wealth-management-connect/。 

 

http://www.bankofshanghai.com/

